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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  

2024/25 學年獎學金分配報告  

 
政府在 2008 年成立 10 億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

(基金 )，向在港修讀全日制公帑資助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的傑出

學生提供獎學金。為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，基金其

後進行了數次注資，以增加獎學金名額或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的獎學金

予學生，當中包括副學位課程學生。  
 
2.    參與計劃的院校 1會從修讀公帑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或以上程

度課程的傑出本地和非本地學生中，甄選符合以下條件的申請人為獎

學金得主：  
 

(a)  學業成績卓越；  
(b)  對院校／社會作出備受肯定的貢獻；  
(c)  展現領導才能和良好溝通技巧；及／或  
(d)  對本港社會有高度承擔。  

 
3.  獲頒獎學金(現稱為「卓越表現獎學金」)的學生在所修讀課程的正常

修業期內，如學術表現令人滿意，可每年續領獎學金。本地和非本地學

生均符合資格獲基金頒發獎學金，金額分別為每年 4 萬元和 8 萬元。  
 
向基金注資 2 億 5,000 萬元  
 
4.  政府在 2011 年再向基金注資 2.5 億元，令五所院校 2的公帑資

助全日制副學位課程學生亦能受惠。甄選得獎學生的準則如下：  

(a)  學業成績優良；  
(b)  展現領導才能和良好溝通技巧；  
(c)  對院校／社會作出重大貢獻；及／或  
(d)  對本港社會有高度承擔。  

 

 
1  參與計劃的院校為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 (即香港城市大學、香港

浸會大學、嶺南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教育大學、香港理工大學、香港科

技大學、香港大學 )和香港演藝學院。  
 
2  當時五所院校提供全日制公帑資助副學位課程分別是香港城市大學、香港理

工大學、香港教育大學、香港演藝學院和職業訓練局。其後，香港城市大學及

香港理工大學於 2022/23 學年起停辦公帑資助全日制副學位課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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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獎的本地和非本地副學位課程學生可獲 2 萬元至 3 萬元獎學金。  
 
「一帶一路獎學金」  
 
5.  「一帶一路獎學金」於 2016/17 學年推出，並由 2019/20 學年

起已擴展至涵蓋以下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地區：   
 

(a)  「一帶一路獎學金—特定國家」- 適用於印度尼西亞、馬來西

亞、泰國、緬甸、蒙古國和哈薩克斯坦的學生；  
 

(b)  「一帶一路獎學金—其他國家」  -  適用於來自一帶一路國家

(印度尼西亞、馬來西亞、泰國、緬甸、蒙古國和哈薩克斯坦除

外 )的學生；以及  
 

(c)  「一帶一路獎學金—研究院研究課程」- 適用於來自一帶一路

國家的研究院研究課程學生。  
 
6.  (a)及 (b)項類別是授予來港修讀公帑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

的非本地學生，而 (c)項類別則惠及從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來港修讀

公帑資助全日制研究院研究課程的非本地學生。「一帶一路獎學金」

只涵蓋申請第一年入學的學生。「一帶一路獎學金」得獎學生會在所

修讀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獲發全額學費資助，如學術表現令人滿意，

可每年續領獎學金。  
 
向基金額外注資 10 億元  
 
7. 政府在 2012 年向基金額外注資 10 億元，並在 2012/13 學年新

設「才藝發展獎學金」和「外展體驗獎」，以惠及更多學業成績優秀

並在非學術領域取得成就及展現才華的學生。  
 
8. 獲頒「才藝發展獎學金」和「外展體驗獎」的在港修讀公帑資

助全日制副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的本地或非本地學生，每人可獲 1 萬

元。  
 
向基金進一步注資 2,000 萬元  
 
9.  政府在 2013 年再向基金注資 2,000 萬元設立「展毅表現獎」，



3 
 

藉此嘉許在港修讀公帑資助專上課程、有特殊教育需要 3並致力在學

業及其他領域追求卓越的優秀學生。公帑資助全日制副學位或以上程

度課程的本地和非本地學生的獎項金額自 2019/20 學年起增加至

15,000 元。  
 
向基金額外注資 8 億元  
 
10.  政府於 2018 年向基金額外注資 8 億元，從 2019/20 學年起頒

發更多獎項，以鼓勵學生在學術及非學術領域上追求卓越。  
 
再向基金注資 10 億元  
 
11.  政府於 2024 年向基金額外注資 10 億元，從 2024/25 學年起增

加「一帶一路獎學金」的名額五成。  
 
2024/25 學年獎學金分配情況  
 
12.  2024/25 學年，參與計劃的院校共有 5 735 名學生獲頒約

1.51 億元獎學金，其中 4 715 人修讀公帑資助的全日制學士學位及以

上程度課程，另有 1 020 人修讀副學位課程。本地和非本地得獎者分

別有 4 003 和 1 732 人。各類獎學金和獎項的分配情況撮述如下：  
 
(a)   「卓越表現獎學金」  
  

政府合共向 826 名修讀學士學位及以上程度課程的學生頒發

獎學金，其中 334 人為首次獲獎。另有 549 名副學位課程學生獲頒獎

學金，其中 491 人為首次獲獎。   

 
3 特殊教育需要包括特殊學習困難、智力障礙、自閉症、注意力不足／過度活躍症、肢體傷

殘、視覺障礙、聽力障礙、言語障礙及其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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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 「一帶一路獎學金」  

按院校劃分的獲獎學生數目分佈撮述如下：  

 「一帶一路」獎學金 - 獲獎學生人數 (2024/25 學年) 

院校 

印度尼西亞 馬來西亞 泰國 緬甸 蒙古國 哈薩克斯坦 其他國家 研究院 
研究課程 總數 

(10) (10) (10) (10) 
 

(5) 
 

(10) (70) (25) 
(150) 

香港城市

大學 - - - 2 - - 9 5 16  

香港浸會

大學 - 3 1 2 - 1 9 1 17 

嶺南大學 - - - - - 1 5 4 10  
香港中文

大學 2 2 3 - 1 3 12 2 25 

香港教育

大學 - - - - - - 1 1 2  

香港理工

大學 4 2 1 1 - - 9 5 22 

香港科技

大學 1 1 2 1 2 3 14 2 26 

香港大學 3 2 3 4 2 2 11 5 32 

總數 10 10 10 10 5 10 70 25 150 

 註：括號內的數目為該項獎學金的名額。  
  
(c)  「才藝發展獎學金」  

由 2012/13 學年起，政府每年頒發「才藝發展獎學金」，以表

揚學業成績優異兼在非學術領域有過人成就與才華的專上學生。

2024/25 學年，獲頒「才藝發展獎學金」的學生共 1 318 名，其中修

讀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的有 1 217 人，副學位課程的則有 101 人。

院校的提名以體育運動和競藝方面表現出色的學生居多。各個非學術

領域的獲獎人數如下：  

非學術領域  獲獎人數 (%) 
體育運動和競藝  
(例如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

會、全港公路繞圈賽等 )  

669(51%) 

創新和科技  
(例如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、企劃推廣大

獎等 ) 

442 (34%) 

文化、美術和設計  
(例如亞洲設計學年獎、校園調解研討會暨

香港中學朋輩調解比賽等 ) 

109 (8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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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學術領域  獲獎人數 (%) 
音樂和表演藝術  
(例如亞太卓越文化藝術比賽、全港專業舞

蹈大賽等 ) 

98 (7%) 

總計  1 318 (100%) 
  

( d )  「外展體驗獎」  

自 2012/13 學年起推出的「外展體驗獎」，旨在資助院校提名

的優異生參與境外學習、實習或服務計劃，以及全國、地區和國際活

動和比賽。在 2024/25 學年，共有 2 382 名學生獲獎，其中修讀學士

學位及以上程度課程有 2 084 名，修讀副學位課程則有 298 名。院校

的提名以修讀課程的學生居多 (55%)，其他類別依次為實地／外地考

察  (25%)、參加活動／比賽  (10%)，以及實習 (10%)。  
 

得獎學生的外展目的地遍及各處，近一半得獎學生選擇到訪歐

洲。部分活動在亞洲 (包括中國內地 )及美洲進行。外展體驗活動短則

少於兩星期，長則逾兩個月。  
 
( e )  「展毅表現獎」  

為嘉許值得表揚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專上學生，並彰顯此舉的

重要性，政府自 2013/14 學年起增設「展毅表現獎」。 2024/25 學年，

共有 250 名學生獲獎，其中 178 人修讀學士學位及以上程度課程，72
人修讀副學位課程。按特殊教育需要類別劃分的獲獎人數如下：  
 

特殊教育 需要類別  獲獎人數 ( % )  
特殊學習困難  39 (16%) 
精神病  48 (19%) 
注意力不足／過度活躍症  59 (24%) 
聽力障礙  9 (4%) 
自閉症  13 (5%) 
肢體傷殘  8 (3%) 
視覺障礙  3 (1%) 
言語障礙  8 (3%) 
其他需要 *   63 (25%) 

總計  250 (100%) 
*包 括 多 重 殘 疾 、 器 官 殘 障 、 等  

 
 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秘書處  


